
药学类专业分流工作实施细则

依据《齐齐哈尔医学院按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管理办法》（试行），结合学院专业人才培养规划，特制定本细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管理能力；激发学习热情，培养竞争意识，引导学生发现和发展个人志趣、潜力和特长。

二、组织机构

设立药学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任组长，书记、副院长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其他成员由药学院相关工作人员组成。
组      长：李  莉

副  组  长：黄海涛  韩翠艳  苗  术

办公室主任：马春辉

成      员：王  坤   王晓丽   马国芳   王  静   郭丽娜   崔红霞  张  杰    马晓星

三、分流依据

在学生专业志愿数多于专业可容纳名额时，依据药学类学生综合测评标准进行专业分流(附表1)。第一专业志愿不能满足的学生，按其后志愿的顺序分流。

因休学等学籍异动不能参加本年级专业分流的，复学后由药学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分流。

四、分流专业

在前3个学期，不分专业培养，学生在同一课程平台上接受教育。第3学期的期末考试结束之日起，至第4学期开学前实施分流工作。

（一）药学：4年制；占“药学类”年级总人数的40%。

（二）药物制剂：4年制；占“药学类”年级总人数的28%。

（三）中药学：4年制；占“药学类”年级总人数的15%。

（四）临床药学：5年制；占“药学类”年级总人数的17%。

五、分流程序
1.报名：学生填报分流的四个专业志愿(附表3)。
2.公示：按分流依据完成分流工作，通过校园网公示3个工作日。

3.审核：公示后无异议，报教务处审核。

4.修读：通过审核后，第4学期学生按分流后的专业修读。

六、修读专业学费按黑龙江省物价局和黑龙江省教育厅核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七、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八、本细则由药学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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